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10〕4 号 ________________ 
 

关于表彰济宁学院 

“文明教工”、“文明家庭”的决定 
 

 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、四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

文明程度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，坚持用社

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，大力推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，

构建和谐校园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：授予吕道利等 31 名

同志“文明教工”荣誉称号；授予肖爱树家庭等 28 个家庭

“文明家庭”荣誉称号。 

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，发扬成绩，珍惜荣誉，不断取得

新成绩，开创工作新局面。坚持把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作为

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，坚持把以人为本、服务师生作为

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以此为契机，全校各单位、

各部门和广大教职工要以先进为榜样，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先

进，大力营造学习先进、争做先进的良好氛围。全面落实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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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发展观，加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意

识，爱岗敬业，创新进取，扎实工作，为促进学校科学发展、

跨越发展再立新功。 

 

附件：1.济宁学院“文明教工”名单 

2.济宁学院“文明家庭”名单 

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10 年 3 月 25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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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     

“文明教工”人员名单（共 31 人） 

吕道利       王传武       吴海峰       李伯芳 

张永刚       刘克非       许  杰       刘忠建 

王鲁兵       李  敏       宋玉星       崔金路 

马中东       戴瑞磊       杜卫平       朱九滨 

霍雨慧       杨连武       江  静       张  颖 

李艳丽       李贵臣       党  芳       李仁贵 

王晓君       孙  峻       姜  堃       谢建波 

张海峰       孔凡华       何  清 

 

  

“文明家庭”人员名单（共 28 人） 

肖爱树        张新祥        陈  强       李忠智 

杜祥森        张贻夫        徐继宁       高志席 

陆  波        徐  明        沈世云       陈  慧 

刘文建        朱运成        苑壮东       姜胶玉 

吕  慧        李志国        张焕荣       陈东娅 

程九标        李和平        张翠霞       张  静 

胡依涛        黄玉军        张文华       孙启忠  

 


